附件2              
暂列国家铁路局名下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(待研究确定的原铁道部行政审批项目)
	序号
	项目
编码
	项目名称
	审批
类别
	设定依据
	共同审批部 门
	审批对象
	备注

	1
	53007
	铁路工程建设消防设计审批
	行政许可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附件第116项:“铁路工程建设消防设计审批”。
	无
	企业
	铁路公安机关实施

	2
	53008
	铁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
	行政许可
	《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7〕33号）合并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第113 项：“利用国外贷款的铁路项目立项审批”；第124项：“铁路建设项目立项审批”；第132 项：“国家铁路大中型建设项目、限额以上更新改造项目和铁道部指定的项目初步设计、变更设计及总概算审批”为“铁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”。
	无
	企业
	

	3
	53009
	铁路基本建设项目审批
	非行政许可审批
	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4〕62号）附件第89项：“铁路基本建设项目审批”。
	无
	企业
	已提出建议取消,正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

	4
	53013
	铁路旅客票价率、行包、货物运价率审核
	非行政许可审批
	[bookmark: _GoBack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第二十五条：“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率和货物、包裹、行李的运价率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订，报国务院批准。”
	无
	
	已提出建议取消，正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

	5
	53014
	铁路客货运杂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审核
	非行政许可审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第二十五条：“国家铁路的旅客、货物运输杂费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。”
	无
	企业
	已提出建议取消,正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



